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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： 

除非另有说明，以下名词或简称在本文件中具有如下含义： 

泛亚人力、公司 指深圳市泛亚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诚远泛亚 指诚远泛亚（深圳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本激励计划 指深圳市泛亚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

持股平台 
指为本激励计划之目的，激励对象投资的诚远泛亚（深圳）投资

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激励对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

激励对象 
指依据本激励计划通过持有持股平台财产份额而间接持有公司

股份的部分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 

股东会 指深圳市泛亚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

董事会 指深圳市泛亚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监事会 指深圳市泛亚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大股东 
指深圳市泛亚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现

时为靳站斌 

《公司法》 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

《合伙企业法》 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 

《劳动合同法》 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 

《登记管理条例》 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 

《章程》 指《深圳市泛亚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 

元 指人民币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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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
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，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，充

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，提高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、归属感和责任

感，从而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快速地发展，保障公司未来发展经营

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，根据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

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制订本激励计划。 

二、制定本激励计划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

（一）依法合规：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、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

行程序。 

（二）自愿参与：本着自愿参与、量力而行的原则，不以强行分

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。 

（三）风险自担：参与人员盈亏自负，风险自担。 

（四）激励和约束相结合：既要达到激励员工的目的，又要对激

励对象的行为规范和工作目标作出要求，从而保障本计划目的的实现。 

三、股权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

1、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，负责审议批准本计划的

实施、变更和终止。 

2、董事会是本计划的执行管理机构，负责拟定和修订本计划，

报送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和相关主管部门审批（如有），并在股东大会

授权范围内办理本计划的相关事宜。董事会有权根据实际需要为本计

划执行成立专门的工作组或其他机构，负责本计划的具体实施。 

3、监事会是本激励计划的监督机构，负责审核激励对象的名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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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，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

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意见。 

四、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

（一）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 

1、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

本计划激励对象依据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规范性

文件、《公司章程》以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

而确定。 

2、激励对象的确定原则 

激励对象由董事会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员工中选定： 

（1）为公司或子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、核心业务和核心管理人员； 

（2）在公司或子公司的工作期限满一年（特殊人员除外）； 

（3）不存在违反法律或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形； 

（4）不属于依法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权者； 

（5）不存在其他不适合进行股权激励的情形。 

本计划激励对象均为自然人，所有激励对象必须在本计划规定的

期限内在公司或其子公司中任职并与公司或其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。 

（二）激励对象的范围 

根据上述确定依据及原则，经公司监事会审核，本激励计划项下

的激励对象共计 4 名，包含公司部分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。 

五、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 

（一）股权激励的模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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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实际控制人向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诚远泛亚部分出资

份额，激励对象支付出资份额转让款，出资转让事宜经工商登记完成

后，激励对象成为诚远泛亚的有限合伙人，从而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，

并通过诚远泛亚享有公司股权的各种权益分派收益。 

（二）激励股份的数量和来源 

实际控制人将其持有的持股平台 3.80%的份额用于本次股权激

励，对应公司 38,000 股。 

（三）激励股权的价格 

持股平台财产份额的转让价格为每 1 元出资份额作价 1.63 元，

定价依据为持股平台每份额对应的净资产，同时考虑了市场价格。 

（四）本次激励计划所授予的股票数量及分配 

本次股权激励的数量总额为持股平台 46,588.00 元财产份额，对

应公司 38,000 股股票，在激励对象中的分配情况具体如下: 

序

号 
激励对象 职务 

诚远泛亚出

资份额（元） 

占诚远泛亚

出资份额比

例（%） 

对应公司股

份数量（股） 

对应公司

持股比例

（%） 

购入价款

（元） 

1 钱嘉升 研发经理 24,520.00 2.00 20,000 0.20 40,000.00 

2 王卫 骨干 9,808.00 0.80 8,000 0.08 16,000.00 

3 萧伟列 骨干 6,130.00 0.50 5,000 0.05 10,000.00 

4 张晖勇 骨干 6,130.00 0.50 5,000 0.05 10,000.00 

合计 46,588.00 3.80 38,000 0.38 76,000.00 

（五）资金来源 

激励对象认购股份所需资金以其个人拥有的合法资金支付。公司

不为其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及担保。 

六、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、授予日、锁定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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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有效期 

本次股权激励方案的有效期为持股平台财产份额授予之日起至

持股平台清算之日止。公司股东会可作出决议终止本激励计划。 

（二）授予日 

授予日为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通过之日。公司董亊会应在授予

日后三个月内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、办理备案、登记等相关程序；激

励对象应在认购期内足额缴纳股份认购款。 

（三）锁定安排 

    本次激励计划的锁定期具体以诚远泛亚合伙协议的约定为准。 

七、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义务 

（一）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

1、公司有权要求激励对象按其岗位的要求为公司工作，若激励 

对象不能胜任本职工作，违反本激励计划、公司规章制度或诚远泛亚

合伙协议之规定，或从公司离职、被辞退以及任何原因与公司或子公

司终止劳动关系的，不得继续持有激励股份。激励对象所持份额由公

司实际控制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回购。 

2、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激励股权提供贷款以及 

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，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。 

3、公司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4、公司确定本期计划的激励对象不构成公司对员工聘用期限的 

承诺，公司对员工的聘用关系仍按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执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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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５、公司将根据国家税法的相关规定，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缴纳

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（如有）。 

（二）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

1、激励对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后，应按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，

忠实勤勉、恪守职业道德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完成岗位工作目标。 

2、激励对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，积极维护公司

利益，不得从事任何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。 

3、激励对象在工作期间，不得从事违法、犯罪的活动，不得受

到主管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，不存在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严重违反公司

规章制度的情形。 

4、激励对象应全职为公司或公司子公司工作，不得与其他用人

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者劳务关系，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参与

公司业务相同或者相似的投资或经营活动。 

5、激励对象应忠实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，禁止利用职务及参与

管理之便取得的信息，从事或帮助他人从事与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

经营。 

6、除非公司董亊会同意，不得对持股的份额设置质押、收益权

转让、股权代持等权利限制，不因任何诉讼、仲裁等而使所持份额受

到查封、冻结、拍卖、变卖等司法限制。 

7、法律、法规、合伙协议或者其他法律文件规定的其他权利义

务。 

八、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、终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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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司可能终止激励计划的情形 

1、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； 

2、公司出现合并、分立等情形； 

3、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

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； 

（二）激励对象个人原因退出本计划的情形 

激励对象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公司有权要求该激励对象退出本

计划： 

1、激励对象如在公司担任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，在其任

职期间出现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

员情形的。 

2、因违法违规等个人原因受到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的。 

3、因触犯法律、违反职业道德、严重违反泛亚人力内部规章制

度、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被公司解聘的。 

4、从公司（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）离职的，包括但不限于主动

辞职、擅自离职、与公司或其子公司协商一致离职等情形。 

5、丧失劳动能力（包括发生意外、伤残等情况）而不能继续在

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工作的。 

6、业绩考核严重不达标（具体考核标准由泛亚人力制定）。 

7、存在因侵占、受贿等损害泛亚人力利益的行为。 

8、违反与公司之间保密义务的。 

9、因违法、犯罪，被批捕或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处以治安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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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 

10、公司董事会认为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、损害公司利

益的行为。 

九、附则 

1、本计划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本计划的变更、终

止应经股东大会批准。 

2、本计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深圳市泛亚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8 月 11 日 


